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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號：110購申35035號 

申訴廠商：○○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

招標機關：新北市土城區○○國民小學 

 

上開申訴廠商就「新北市各級公立學校108年度消防安全設

備檢修申報及保養案」採購事件，不服新北市土城區○○國民小

學（下稱招標機關）110年8月30日○○○○○○字第1106684811

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，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（下稱本府申

訴會）提出申訴。案經本府申訴會111年3月1日第115次委員會審

議判斷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，由招標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事    實 

緣申訴廠商參加招標機關辦理「新北市各級公立學校108年

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保養案」採購案（下稱系爭採購案）

，招標機關依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33425號

緩起訴處分書（下稱緩起訴處分書）結果事實，審認申訴廠商違

反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、4款「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

加投標」、「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」之

規定，以110年8月6日○○○○○○字第1106684438號函（下稱原

處分）通知申訴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追繳押標金。申訴廠

商不服，遂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，招標機關則以110年8月30日○

○○○○○字第1106684811號函（下稱異議處理結果）復異議結

果，認申訴廠商仍違反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「以虛偽不實之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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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」之規定，擬刊登政府採購公報

，申訴廠商仍不服該異議處理結果，遂於合法期間內向本府申訴

會提出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。茲摘錄雙方申訴及陳述意

見要旨如次： 

壹、申訴廠商申訴要旨 

一、請求：原處分及原異議處理結果認定申訴廠商涉及本法

第101條第1項第4款、依規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

部分均撤銷。 

二、理由 

（一）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既應適用行政罰法之規定

，則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，本件應適用招標機關

作成原處分時本法108年5月22日修正後之規定： 

1、按「機關因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

款情形，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刊登政府採

購公報，即生同法第103條第1項所示於一定期

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

商之停權效果，為不利之處分。其中第3款、

第7款至第12款事由，縱屬違反契約義務之行

為，既與公法上不利處分相連結，即被賦予公

法上之意涵，如同其中第1款、第2款、第4款

至第6款為參與政府採購程序施用不正當手段

，及其中第14款為違反禁止歧視之原則一般，

均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予以不利處分

，具有裁罰性，自屬行政罰，應適用行政罰法

第27條第1項所定3年裁處權時效。其餘第13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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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由，乃因特定事實予以管制之考量，無違反

義務之行為，其不利處分並無裁罰性，應類推

適用行政罰裁處之3年時效期間。」（最高行政

法院101年度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

議意旨參照）。 

2、次按「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，適用

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。但裁

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，適用

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。」，行政罰法第5條

定有明文。 

3、再按「…因修正前廠商只要偽造、變造投標、

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，無庸考量是否情節重大

，即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顯較不利於廠商，是

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，自應適用裁處時之108

年5月22日修正公布之政府採購法規定。亦即

原告縱提出不實發票履約，被告仍應依新法規

定考量該情節重大，始能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

公報。」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69

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4、申訴廠商雖係於108年3月5日得標，並於108年

3月12日開始履行系爭採購案之服務，惟招標

機關係於110年8月6日始作成原處分。而由高

雄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69號判決意

旨可知，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之本法第101

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，較之修正前規定，顯然較

有利於廠商，因此，依照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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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本件實應適用裁處時即原處分作成時本法

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之規定。 

5、另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86號判

決之判決理由亦記載：「本件原處分是在修正

後政府採購法108年5月24日生效施行當日所

作成，送達原告之日期為108年5月27日，有送

達回執可參，並不是修正條文施行前所為之通

知，自應適用修正後政府採購法之規定。」等

語，因此，本件應適用本法108年5月22日修正

公布之規定。 

（二）招標機關於作成原處分前，不僅未依本法第101條

第3項規定給予申訴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機

會，亦未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審查申訴廠商

行為是否該當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要件，則原

處分之作成明顯違法： 

1、按「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，應給予廠商口頭或

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

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

之一。」，本法第101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 

2、次按「…立法者在108年4月30日通過政府採購

法修正條文，新增前述第101條第3項的程序規

定，增加2個正當行政程序的保障機制，第一

是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第二

是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

商是否該當第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。因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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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被告在作成原處分之前，自應遵照上開規定

辦理，始符合修正後政府採購法新增第101條

第3項之規定，以及符合憲法要求透過正當行

政程序以保護人民基本權之意旨。…但被告在

作成原處分的通知之前，卻沒有先依照修正後

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，給予原告口頭

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被告也沒有成立採購

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原告是否該當修正後政

府採購法第101第1項第4款情形，明顯違反規

定，以致無從藉由正當行政程序，提升被告作

成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通知的正

當性、正確性與合法性。故原處分就此部分即

屬違法。」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

18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3、依照108年5月22日修正後之本法第101條第3

項規定，招標機關在依照同法第101條第1項規

定作成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通知之處分前，應給

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且招標機

關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，來審查廠商行

為是否有該當本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要件之

情形。蓋本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，依第102條

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，於法

定期間內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

包廠商，其法律效果對於廠商之財產權影響甚

鉅，故立法者方於本法第101條第3項中，要求

招標機關必須踐行上述正當法律程序（即給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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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述意見機會、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負責

審查認定），以保障廠商（人民）之權益。 

4、查招標機關於作成原處分以前，確實未給予申

訴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機會，亦確實未成

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來審查本件申訴廠商

行為是否符合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之情形

，此一確定事實確不容招標機關再行爭執。而

招標機關既亦同意本件應適用本法108年5月

22日修正後之規定，則招標機關在未給予申訴

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機會、未成立採購工

作及審查小組之情況下所作成之原處分，參照

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86號判決

意旨，確屬違反正當法律程序、明顯違法之行

政處分。 

（三）招標機關於作成原處分前未給予申訴廠商口頭或

書面陳述意見機會，亦未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

組審查申訴廠商行為是否該當本法第101條第1項

第4款要件，已無從補正而應將原處分撤銷： 

1、按「本小組置委員5人以上，依採購特性及實

際需要組成，其中1人為召集人，綜理審查及

諮詢事宜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之1級主管以

上人員兼任；副召集人1人，襄助召集人處理

審查及諮詢事宜。副召集人及其餘委員，由機

關首長就本機關或其他機關具專業能力之人

員派（聘）兼之；委員有增減或更換需要者，

得隨時為之。本小組於完成審查及諮詢且無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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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事項後解散。」、「機關於本小組成立時，

應一併指派3人以上之工作人員，就審查及諮

詢事項擬具會議資料，並辦理簽核、通知本小

組開會、製作紀錄等行政作業；其中1人應具

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。但任務事項單純者，工

作人員得少於3人。」、「本小組召開會議，由

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；召集人無法出席或因故

出缺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本小組會議，應

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。本小組開會時

，得視議題需要，邀請相關機關人員或專家、

學者列席，協助審查及提供諮詢；並得通知機

關主（會）計及政風單位列席，依權責協助提

供意見。本小組委員及列席人員均為無給職。

」、「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不得代理。

本小組委員辦理第2條之審查及諮詢，應以維

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，並得請工作人

員說明相關事實、爭點及法令。本小組委員對

於依法須保密之事項，應保守秘密。列席人員

及工作人員，亦同。本小組得視案件性質，由

召集人或小組會議決定每位委員之分工及應

負責之項目。」、「本小組委員及列席人員，有

本法第15條第2項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

第14條所定情形之一者，應自行迴避；機關發

現其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，應

令其迴避。本小組工作人員有上開情形之一者

，亦同。」、「機關依本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成

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者，其組成及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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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得參照第3條至第7條第1項之規定。但其委

員組成，宜就本機關以外人員至少1人聘兼之

，且至少宜有外聘委員1人出席。」，機關採購

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第3、4、5、

6條、第7條第1項、第8-1條定有明文。 

2、次按「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通知廠商陳

述意見注意事項：1.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

項規定給予廠商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應以書面告

知，廠商於送達之次日起10日內，以書面或口

頭向機關陳述意見。2.廠商依採購法第101條

第3項規定以口頭方式向機關陳述意見時，應

至機關指定場所陳述，機關應以文字、錄音或

錄影等方式記錄。3.機關成立審查小組認定廠

商是否有該當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

之一時，應將廠商陳述意見內容提交審查小組

；如有必要者，得邀請廠商列席說明。上開審

查小組之組成及作業程序，得參照『機關採購

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』第3條至第

7條第1項之規定；但其委員組成，宜就本機關

以外人員至少1人聘兼之，且至少宜有外聘委

員1人出席。」，本法第101條執行注意事項第

1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 

3、再按「…由此可知，原告在原處分作成前並未

得到陳述意見之機會；而在提出異議與申訴階

段，仍然沒有得到被告或工程會給予陳述意見

之機會而無從補正，遑論應由被告所成立的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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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予以認定是否該當修正後

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。…修正

後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既然明文規定應

由被告所成立的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是

否該當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形，則被告

辯稱並無限定機關成立以此為名稱之組織或

委員會等語，明顯違背法律規定，實無可採。

事實上，並無證據可以證明被告在本件曾由性

質上相當於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之

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予以認定，故被告上開所

辯全無可採。」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

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4、查108年5月22日修正後之本法第101條第3項

規定，要求招標機關在依照同法第101條第1項

規定作成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通知處分以前，必

須給予廠商陳述意見機會，以及成立採購工作

及審查小組負責審查認定。而由本法第101條

執行注意事項第1條第1項規定及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可知「給

予廠商陳述意見機會」及「成立採購工作及審

查小組負責審查認定」，乃係缺一不可、需同

時存在之二正當法律程序，蓋廠商口頭或書面

陳述之意見，若未一併送交採購工作及審查小

組審查，又如何可期待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可

在掌握充分資訊下，作成正確之判斷？此觀本

法第101條執行注意事項第1條第1項第3款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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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招標機關需將廠商陳述意見內容提交審查

小組即可自明，換言之，若僅「給予廠商陳述

意見機會，而未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負責

審查認定」，或者僅「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

組負責審查認定，而未給予廠商陳述意見機會

」，均違反本法第101條第3項之立法目的、本

法第101條執行注意事項第1條第1項規定之要

求。 

5、又本法第101條執行注意事項、機關採購工作

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，均有對於如何給

予廠商陳述意見之方式、時間、地點；採購工

作及審查小組如何設置、作業等詳細規定，亦

不容招標機關任意違背上開法規或命令要求，

逕自便宜行事，以不合法規或命令的方式，來

規避本法第101條第3項之要求。本件招標機關

於作成原處分以前，確實未給予申訴廠商口頭

或書面陳述意見機會，亦確實未成立採購工作

及審查小組來審查本件申訴廠商行為是否符

合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之情形，既係如此

，招標機關根本不可能符合「在作成原處分前

，將申訴廠商的意見，交給採購工作及審查小

組，再由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綜合全部事實（

包含廠商之意見）後作出判斷」之要求，而招

標機關此部分違法之瑕疵亦根本無從補正，從

而，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，確實均應撤銷，

以維護申訴廠商之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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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，均未具體指明申訴廠商

使用何等「虛偽不實文件」參與投標、訂約或履

約，而屬未附具理由之行政處分、違反行政程序

法第96條規定之違法行政處分： 

1、按「…然該評估說明亦未具體指明上訴人所爭

執之東西廂房有何得指定為古蹟之判斷理由。

復觀諸105年度第6次審議委員會會議紀錄，該

次審議決定亦全未提及東西廂房得指定為古

蹟之判斷理由，即逕以專案小組會議紀錄之理

由（按與上開評估說明雷同）作為審議委員會

作成決議之理由。惟由該次審議委員會會議紀

錄之記載，實無法知悉其審查過程，自亦無法

由其審查過程得知其得指定東西廂房為古蹟

此一審查結論之依據。…是審議委員會關於指

定東西廂房為古蹟部分，尚有判斷出於恣意濫

用之疑義。上訴意旨主張：原處分未附任何理

由及法令依據，逕將東西廂房指定為古蹟限制

人民之財產權，其對於古蹟指定之判斷餘地適

用，顯然有對於事實之判斷具備公然、明顯之

錯誤，構成判斷餘地之濫用及違法，原判決未

見及此，竟認定東西廂房之古蹟指定並無明顯

恣意之情形，顯違反司法院釋字第553號解釋

意旨，且有認定事實不憑證據及違反古蹟指定

及廢止審查辦法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一節，尚非

無據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判字第362號判

決意旨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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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次按「…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、第114

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是則書面行政

處分應記載事項中之『事實』，除包括違規之

行為外，即違規之時間、地點等及與適用法令

有關之事項均包括之，俾達可得確定之程度，

得據以與其他行政處分為區別，及判斷已否正

確適用法律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

162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3、由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、前揭最高行政法院

判決意旨可知，書面行政處分應將主旨、事實

、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清楚記載，尤其係事實部

分，應具體指出人民違規之行為為何、違規之

時間、地點等等，方使該行政處分達可得確定

之程度，如此一來，不僅可與其他行政處分區

別，亦可確定該行政處分之範圍及效力。倘行

政機關於作成書面行政處分時，並未遵照行政

程序法第96條規定、前揭最高行政法院107年

度判字第362號判決、93年度判字第1624號判

決等相關實務見解意旨，則該書面行政處分顯

屬違法之行政處分，而應予撤銷。 

4、查本件招標機關作成原處分時，就認定申訴廠

商有涉及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部分，僅記

載：「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0年7月28

日新北教政字第1101351547號函及臺灣新北

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3425號緩起訴處

分書辦理。二、查貴公司經上開處分書調查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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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於旨揭採購案以詐術運作華○公司、震○

公司及展○公司牌照投標，並於開標後得標，

違法行為經緩起訴處分確定。…四、次查貴公

司於旨案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

投標，或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

，情節重大，已涉及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

第1、4款規定，如未依限提出異議者，本校將

依規刊登政府採購公報。」等語，惟原處分上

全無記載，申訴廠商係於何年何月何日，提出

「哪一份」虛偽不實文件，並以之用於系爭採

購案投標、訂約或履約上，申訴廠商於系爭採

購案中並無提出任何虛偽不實文件（詳後述）

，何以招標機關得於未具體指出係「哪一份」

虛偽不實文件之情況下，遽認申訴廠商涉及本

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？（至於追繳押標

金部分，申訴廠商不爭執，而遭認定涉及本法

第101條第1項部分，亦已由異議處理結果改認

定申訴廠商主張有理由）。 

5、又原處分雖提及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中有

違法行為，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作成緩起訴

處分書確定，惟查，緩起訴處分書僅認定申訴

廠商違反本法第87條第3項以非法方法使開標

發生不正確結果罪，該緩起訴處分書全然未認

定申訴廠商有何提出虛偽不實文件，並用之於

系爭採購案投標、訂約或履約上。且該緩起訴

處分書亦無認定申訴廠商或其負責人有何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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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、變造文書，或者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

相關偽造文書印文罪，招標機關實不應恣意曲

解、擴張認定申訴廠商有涉及本法第101條第

1項第4款之行為。 

6、又異議處理結果雖記載：「（二）有關貴公司提

出異議，指陳尚未構成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

4款之要件，經審，貴公司之主張非屬得當。

理由如下：1、依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

偵字第33425號緩起訴處分書（以下簡稱處分

書）主文第1條說明，貴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同

為華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華○公司

）負責人甲○○。顯見兩家公司間有重大異常

關聯，本應依法迴避投標本案，避免影響採購

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發生。2、惟貴公司基於

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意，為詐術所運作投標，

並於各區標價虛偽比價，以此方式製造競爭之

假象，並於開標後得標第3區消檢案，致生不

正確之結果。3、上開情事，復經該處分書第

2條揭示，經核予貴公司人員於調詢中證相符

。爰此，貴公司於事前已明知不得投標，卻仍

以內容狀似實質合格、實為形式欺詐之投標文

件投標。4、再者，貴公司與華○公司之實際

負責人相同，惟於『投標廠商聲明書』中，聲

明未有違反採購法施行細則第33條之情形，並

據此投標，並據此投標、訂約，適法殆有疑義

。5、綜上，貴公司涉及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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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項第4款規定，其理甚明，係屬該當。」等語

，惟查，除異議處理結果所指申訴廠商出具之

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並無任何虛偽不實之情形

外（詳後述），異議處理結果亦同未指出，申

訴廠商係於何年何月何日，提出「哪一份」虛

偽不實文件，並以之用於系爭採購案投標、訂

約或履約上。又如前所述，異議處理結果雖一

再引用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，惟該緩起訴處分

書根本未認定申訴廠商或其負責人有何偽造

文書印文罪犯行，或有提出虛偽不實文件用於

系爭採購案投標、訂約或履約上之行為，因此

，異議處理結果如同原處分一般，均顯有違反

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、最高行政法院107年

度判字第362號判決、93年度判字第1624號等

判決意旨之違法，而屬未記明理由之違法行政

處分。 

（五）華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○公司）負責人

甲○○確非申訴廠商之實質負責人： 

1、華○公司之登記股東及負責人，均非申訴廠商

之股東、負責人、監察人或其他有法定代表、

代理公司權限之人，且2公司彼此間亦無任何

交叉持股之情形： 

（1）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之所有登記股東及董

監事成員，均如申訴廠商 107 年 3 月 21

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、華○公司 107 年

12 月 25 日股東名簿、107 年 1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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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所示。 

（2）由上開資料可知，申訴廠商與華○公司間

之股東並無任何重疊，而 2 家公司之董、

監事，亦無重複或兼任之情形，且 2 家公

司之股東均係各自出資之實質持股人。由

此可見，於 108 年間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

時，申訴廠商確實係獨立經營之公司，而

無所謂華○公司負責人甲○○同時亦係

申訴廠商之實質負責人之情形。 

2、華○公司負責人甲○○，先前僅係因與申訴廠

商間曾有商業合作關係，故應斯時申訴廠商邀

請，以持有「乾股」之方式，提供顧問服務，

協助該申訴廠商經營，惟於107年間，因該申

訴廠商股東組成更換，甲○○亦退出「乾股」

合作方式，而不再涉及申訴廠商之所有經營： 

（1）查於 107 年以前，申訴廠商所承接之消防

工程案件，若有人力不足或應接不暇時，

會再轉發包予華○公司施作，雙方因此開

始商業合作關係。當時申訴廠商認甲○○

於消防專業領域較為熟悉，故邀集甲○○

以持有「乾股」之方式，以申訴廠商稅後

盈餘 10%為對價，請甲○○對申訴廠商提

供消防工程經營上之顧問服務。惟因申訴

廠商獲利無多，甲○○實際上並無因此取

得太多利潤，再加之 107 年間申訴廠商股

東改組，申訴廠商決定將主力業務轉為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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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商務（消防器材、日用品之網路銷售），

故甲○○因此順勢退出對於申訴廠商之

協助，改由申訴廠商自行經營管理。從而，

自 107 年間申訴廠商改由乙○○經營後，

申訴廠商之所有經營，均與甲○○無涉。 

（2）從而，華○公司負責人甲○○，僅係「曾

經」擔任申訴廠商之「乾股」股東，惟甲

○○由始至終均無對於申訴廠商享有絕

對之人事、財務、管理等經營權，因此，

甲○○絕非申訴廠商之實質負責人。 

（3）又縱使甲○○「曾經」擔任申訴廠商之「乾

股」股東，惟甲○○亦於 107 年以後退出

申訴廠商，不再係申訴廠商之「乾股」股

東或顧問，因此，108 年 2 月 21 日招標之

系爭採購案，確實係申訴廠商基於真實得

標意願獨立參與投標。 

3、是故，甲○○雖於107年以前曾擔任申訴廠商

之「乾股」股東，惟於107年以後，已無與申

訴廠商間有任何權利義務關係，更絕非申訴廠

商之實質負責人，從而，招標機關認定華○公

司負責人甲○○同時為申訴廠商之實質負責

人、申訴廠商有出具虛偽不實之「投標廠商聲

明書」云云，確有嚴重違誤。 

（六）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中提出之「投標廠商聲明

書」，亦無任何虛偽不實之情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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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依異議處理結果說明欄二、（二）4、部分之記

載，似認訴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中提出之「

投標廠商聲明書」有虛偽不實之情形，惟查，

異議處理結果就此部份之認定，顯有錯誤，蓋

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雖有其他違法情事（違

反本法第87條第3項），而遭臺灣新北地方檢察

署作成緩起訴處分書確定，惟此情並無礙申訴

廠商於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項次2欄位上勾選

「否」（關於申訴廠商有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

第33條之情形）部分均屬真實之事實，申訴廠

商於系爭採購案中，確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

33條之情事，茲分述如後。 

2、行政法院目前關於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（

假性競爭）之相關實務見解： 

（1）按「…但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

款係於 91 年 2 月 6 日所增訂，其立法目

的係用以防止假性競爭行為，而不同投標

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

之情形，必須發生在同一標案（或採購項

目）中，始會衍生假性競爭之疑慮；如非

屬同一標案（或採購項目），不同投標廠商

間既無競爭關係，其投標文件內容縱有重

大異常關聯之情形，亦不致發生假性競爭

行為，自非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

5 款及第 31 條第 2 項第 8 款規制之對

象。…嗣以 96 年 11 月 19 日工程企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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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600431200 號函釋示：政府採購法第 50

條之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

重大異常關聯，係指有異常關係之二廠商

於同一區域中均有投標動作，若其不於相

同事件區域中者，無該條適用情形等意旨，

亦採相同之見解。…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

則第 33 條之規範意旨係在限制同一投標

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，僅能有一標，其

目的亦在防止同一標案內之假性競爭，並

未禁止單一廠商同時投標於不同採購

案。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並未因招標

文件規定單一廠商以得標一區為限，而認

為不同標案（或採購項目）中不同投標廠

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之

情形，亦有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

5 款之適用…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

字第 219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2）次按「查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第

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『同一投標廠商就同一

採購之投標，以一標為限。其有違反者，

依下列方式處理：一開標前發現者，所投

之標應不予開標。二開標後發現者，所投

之標應不予接受。屬同一公司之 2 以上分

公司，或一公司與其分公司就同一採購分

別投標者，視同違反前項規定。』（見答辯

卷第 130 頁）。準此，不同投標廠商負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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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相同時，並不禁止參與同一採購之投標，

但不可以有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

5 款之情形，…」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

年度訴字第 1255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3）再按「…足認包含系爭採購須知第 27 條

第 4 項第 5 款、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及

本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 款，均係在規範

相同或相類之情形，亦即實質上同一廠商

不得參與同一採購案之投標，以避免假性

競爭之弊病。」（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3 年

度簡字第 118 號判決）。 

（4）由前揭行政法院關於本法施行細則第 33

條之論述可知，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

規範目的，旨在防範同一標案內之假性競

爭，必須係同一標案（同一採購項目），始

有同一廠商僅能投 1 標之限制，甚至不同

投標廠商負責人相同時，亦不禁止參與同

一採購之投標，蓋縱係同一廠商如於不同

區域分別投標，亦因無競爭關係，而可認

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規定。綜

上，若投標廠商違反投標須知之其他限制

（單一廠商以得標一區為限），同時投標

不同區域，依前揭實務見解意旨，並不違

反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規定，至於此

種行為有無違反其他本法相關規定，則屬

另一議題，而不可混為一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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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查緩起訴處分書雖認定申訴廠商，同時亦係華

○公司、展○消防有限公司（下稱展○公司）

之實際負責人，惟包含申訴廠商在內之3家公

司，於系爭採購案中，係分別投標第2區、第

3區及第6區，該3家公司並無同時投標同一區

，而製造假性競爭之態樣，因此，依前揭行政

法院之相關見解可知，申訴廠商縱有於系爭採

購案中有其他違反本法之情事，惟申訴廠商並

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之規定。 

4、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中既無任何違反本法

施行細則第33條之情事，則申訴廠商於本件之

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項次2欄位勾選「否」（關

於申訴廠商有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之

情形），亦無任何虛偽不實之處，從而，異議

處理結果以申訴廠商提出之「投標廠商聲明書

」為由，認定申訴廠商有涉及本法第101條第

1項第4款情形，確實顯有錯誤而應予糾正。 

（七）申訴廠商確實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、無提

出虛偽不實之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： 

1、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之立法目的係在於防止「

假性競爭」或「競爭假象」。而所謂「假性競

爭」或「競爭假象」，應係指於投標前即共同

協議，合意僅由其中一家廠商投標，其他廠商

不參與投標，或雖參與投標惟不為價格之競爭

，造成形式上有多數廠商參與投標之假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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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按「準此可知，凡多數外觀具競爭關係之

廠商，於投標前即共同協議，合意僅由其

中一家廠商投標，其他廠商不參與投標，

或雖參與投標惟不為價格之競爭，造成形

式上有多數廠商參與投標之假象，而實質

係屬假性競爭，致採購案最終開標發生不

正確之結果，該參與投標廠商之人員，涉

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以詐術使

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，且上開欺罔或不

正之方法，自足以影響採購之公正，而屬

經主管機關事先認定該等廠商有影響採

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，並屬同法第 31條

第 2 項第 8 款之規範範疇。業經原判決闡

釋甚詳，核無不合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104

年度判字第 795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2）次按「…汶瑾企業社若有得標意願，即應

填寫低於上訴人之底價，方可能得標，惟

汶瑾企業社之底價卻高於上訴人 8 萬元

（758 萬元），可知汶瑾企業社並無得標意

願，而係委由上訴人統籌處理為假性競爭，

『經費概算表』縱非同一人所寫，惟實質

上汶瑾企業社係供上訴人利用陪標，亦即

上訴人借用汶瑾企業社之名義與證件參

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，被上訴人因認上訴

人借用汶瑾企業社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，

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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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事，以原處分通知上訴人將刊登政府

採購公報，於法相符等情，核與卷內證據

資料相符，亦無違反證據法則、論理法則

及經驗法則之情形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106

年度判字第 331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3）再按「查上訴人前代表人江吉存為參加系

爭採購案，與蘇○○及黃○○等 3 人，為

避免參加投標之合格廠商家數未達 3家而

流標，共同基於意圖影響決標價格及獲取

不當利益，借用原無參標意願之永毅公司

等廠商名義，湊足 3 家廠商共同投標，營

造假性競爭，上訴人並因而順利得標，江

吉存顯犯有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之

罪，並經刑事判決判處罪刑，被上訴人基

此事實，以上訴人有同法第 31 條第 1 項

第 8 款之情形，予以追繳押標金等情，為

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所依法確

定之事實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

字第 652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4）復按「…本件原審本於職權調查證據後，

認：上訴人並無真意參加系爭採購案之投

標，其形式上參與系爭投標案，係容許借

名予金航公司，以為陪標，而製造假性競

爭等情，經核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無

違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808

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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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如申訴廠商先前之申訴內容所述，本法施

行細則第 33 條之立法目的，係在於防止

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（請參見

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219 號判

決），如無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，

則應認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規

定。再由前揭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意旨可

知，所謂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，

乃係指多數廠商於投標前共同協議，協議

由其中一家廠商投標，其他廠商不參與投

標，或者其他廠商於無真實投標意願之情

形下，形式上參與投標但不與協議預定得

標廠商競爭。而是否為「假性競爭」或製

造「競爭假象」，其重要之判準乃在於其他

投標廠商是否有真實投標意願，如其他投

標廠商係本於真實投標意願投標，則應認

無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之情

形。 

2、系爭採購案中，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

司確無任何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

之情形： 

（1）緩起訴處分書雖記載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

及展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甲○○，申訴

廠商以詐術運作 3 家公司牌照投標，並於

各區標價虛偽比價，以此製造競爭之假象

云云，惟該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，確實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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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悖於事實。 

（2）蓋系爭採購案係以「固定價格」決標，投

標廠商本就無須提出標價，既係如此，申

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司根本不必，

亦不可能提出虛偽標價來進行所謂之「虛

偽比價」。 

（3）再者，系爭採購案係依據本法第 22 條第

1 項第 9 款規定，為限制性招標，只要 2

家以上廠商比價或議價即可，而無同法第

48 條第 1 項需有 3 家以上廠商投標之限

制，況系爭採購案扣除申訴廠商、華○公

司及展○公司，亦尚有 5 家廠商投標，根

本不致流標，因此，申訴廠商確實沒有請

求華○公司及展○公司在無真實投標意

願之情形下，提出假投標以湊足廠商家數

之必要。 

（4）又系爭採購案係準用「最有利標」之決標

方式，各投標廠商需提出服務建議書等文

件後，再由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優勝廠商，

而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司均係各

自本於真實投標、得標之意願，準備相關

文件投標後獲得評選，可見 3 家廠商於投

標時，亦確實係處於各自競爭之狀態，而

非僅係為使其中 1 家廠商得標、提出不為

競爭之形式上投標。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

及展○公司得標後，亦係各自提供合格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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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服務（產品）以履行採購契約，故縱

使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司間有違

反本法第 87 條第 3 項之情事，惟該 3 家

廠商確實並無任何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

爭假象」之情形，該 3 家廠商既無任何「假

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之情形，則

實難謂該 3家廠商有何違反本法施行細則

第 33 條之情形。 

3、招標機關主張系爭採購案雖有分區，惟仍屬同

一採購案，申訴廠商不得援引最高行政法院

101年度判字第219號判決云云，亦不可採： 

（1）按「…系爭採購案係分南北二個不同標案，

被上訴人與易山公司，分別就北區及南區

不同之事件投標，不會發生前開假性競爭

情事，…惟按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3條

之規範意旨係在限制同一投標廠商就同

一採購之投標，僅能有一標，其目的亦在

防止假性競爭，與本件情形無涉。…自不

能以被上訴人與易山公司，分別就北區及

南區不同之事件投標，卻發生其各自押標

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

之情事，有礙系爭採購案限制同一廠商僅

能承包一標（區）之規定為由，援引與此

不相干之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

款加以規制。」（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度

判字第 982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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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查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判字第 219號判

決之背景事實，乃係招標機關國立臺灣大

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於辦理「東址院區清潔

委外作業 2 年期合約（另含後續擴充）」

採購案時，將同一院址空間分為較小之兩

區（東址二區及東址一區），並明定每家投

標廠商限得標 1 區。而最高行政法院 100

年度判字第 982 號判決之背景事實，亦係

招標機關臺北市建築管理處於辦理「98 年

度臺北市違規廣告物拆除僱工租械，共 2

區」採購案時，將該採購案分為南、北 2

區，並限制廠商承包區域以 1 區（標）為

限。上述該二案例亦均係採取複數決標，

而最終最高行政法院均認為，該二案例中，

分區（項）後之標案，屬不同採購項目（不

同區域），投標廠商分別投標於不同採購

項目（不同區域），將不會發生假性競爭之

情形。 

（3）而系爭採購案亦係在同一採購案中，分為

7 個區域並採取複數決標，而 7 個區域中

之學校數量、預算亦各有不同，與前述最

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219 號、100

年度判字第 982 號判決背景事實，並無不

同，故招標機關泛言前揭判決要旨前提事

實與系爭採購案不同云云，實係無故增加

前揭判決所無之限制，而無足可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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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又前揭 2則最高行政法院之判決意旨所一

再強調者，除認分別投標於不同採購項目

（不同區域），將不會發生假性競爭情形

外，更重要者，均係強調本法施行細則第

33 條之規範目的乃在於防止假性競爭。惟

如前所述，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

司，均係本於真實投標、得標之意願，分

別得標後各自履約（且均經驗收合格），則

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司間，確無

任何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之

情形，因此，招標機關空言前揭判決無法

於本件援用云云，確無理由。 

4、又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、展○公司及甲○○，

於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3425

號違反政府採購案件中，僅係就承認有違反本

法第87條第3項及第92條之情事，惟該緩起訴

處分書就部分事實之認定，亦顯有錯誤： 

（1）蓋如前所述，系爭採購案係以「固定價格」

決標，根本不可能有所謂「虛偽比價」之

情形。且甲○○雖係另一家廠商華○公司

之登記暨實質負責人，惟其僅同時係申訴

廠商之股東，而非申訴廠商之實質負責人。

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，在無任何證據之

情形下，逕自摘錄緩起訴處分書中與事實

不符之片段，逕認甲○○為申訴廠商、華

○公司及展○公司實質負責人、該 3 家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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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於系徵採購案中有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

「競爭假象」之情形，確實顯有嚴重錯誤。 

（2）退步言之，縱認甲○○為申訴廠商、華○

公司及展○公司實質負責人（假設語氣），

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

1255 號判決意旨表示：「不同投標廠商負

責人相同時，並不禁止參與同一採購之投

標」外，另按「再者，工程會 98 年 1 月

19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007980 號令：『…

二、關於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

50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『不同投標廠商間

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』之情

形，本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

09100516820 號令已有補充規定（公開於

本會網站）。三、來函所述之 B 公司及 C

公司，係各依公司法成立之社團法人，非

屬同一法律主體，如參與同一標案之投標，

僅因 B 公司百分之百持有 C 公司之股份

（或 B 公司及 C 公司為關係企業），尚難

逕認屬上開重大異常關聯之情形…。來函

所述情形，仍應視個案事實，有無上開令

頒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相關情

形，或借用、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之相關

事證，以資認定。』亦表示不同投標廠商

間，除有投標文件內容顯示是由同一人或

同一廠商所為外，不因其為關係企業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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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公司關係或百分之百持股，即逕認有假

性競爭行為，而該當於政府採購法第 50條

第 1 項第 5 款規定。」（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 109 年度訴字第 243 號判決意旨參照）

可知，縱使係關係企業母、子公司關係或

百分之百持股之關係，亦不當然可認為有

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之情形，

本件招標機關確實係在毫無實據之情形

下，錯認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司

有「假性競爭」或製造「競爭假象」之情

形。 

5、綜上，申訴廠商、華○公司及展○公司間或許

有股東重複、違反本法第87條第3項及第92條

之情事，惟該3間公司既無任何「虛偽比價」

之情形，亦均係本於真實得標意願而投標（並

各自得標且履約驗收合格），則申訴廠商確無

任何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之情形，因此，

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之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

項次2欄位上勾選「否」，實難認有何虛偽不實

之處，從而，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之認定，

確有嚴重錯誤。 

（八）退步言之，縱認申訴廠商有「以虛偽不實之文件

投標、訂約或履約」之情事（假設語氣），惟原處

分及異議處理結果未考量申訴廠商之違反情節非

屬重大，逕依本法第101、102條規定刊登政府採

購公報，亦違反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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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原則： 

1、按「…然綜觀申訴審議判斷全文，並未見敘及

原告已為之前揭實際補救措施等情，顯見被告

於作成原處分前，並未具體審酌原告所為補救

措施，以資綜合憑斷原告以不實之文件投標，

是否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。且被告既認為其於

系爭採購案決標後始發現原告以不實之文件

投標乙節，尚且未達採購法第50條第2項所規

定須撤銷決標、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程度，

卻選擇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及第103

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將原告名稱刊登政府採購

公報3年，使原告於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內

不得參加政府機關招標採購之投標或作為決

標對象或分包廠商，是被告對於原告前揭違規

行為所為之原處分致對原告所造成之損害，與

其欲達成目的之利益實有失均衡，而與前揭採

購法第101條第4項之增訂立法意旨未合，係與

比例原則有違。」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

訴字第6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2、縱認申訴廠商於系爭採購案中有「以虛偽不實

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」之情事（假設語氣

），惟如前所述，申訴廠商亦係以合理之價格

及產品（服務）內容進行投標，其投標時亦係

與其他投標廠商正常競爭後得標，而無製造假

性競爭等情事。又申訴廠商除前述之「投標廠

商聲明書」有可能被認定為虛偽不實文件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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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餘於投標、訂約或履約階段，申訴廠商均無

提出任何虛偽不實文件。且申訴廠商得標後，

亦謹遵採購契約約定履行，並經驗收合格，而

無任何偷工減料、查驗不合格，或不履行保固

責任等情事，顯見申訴廠商確實基於商業誠信

，誠實履約，而無使招標機關受有損害。既然

招標機關並無因此而受有損害，則縱使申訴廠

商於系爭採購案中有「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

、訂約或履約」之情事（假設語氣），亦不合

於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所稱之「情節

重大者」，從而，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未考

量上情，逕以申訴廠商涉及本法第101條第1項

第4款為由，擬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

，確實違反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之立法意

旨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80號判

決意旨。 

3、次按「…修正後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

款規定的要件是『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

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者』（本院卷第47頁），對

照第4款之構成要件『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

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者。』，可知『情節

重大』的要件必須加以審酌記載於原處分之書

面。但依原處分之書面記載，卻完全看不到關

於情節重大的記載、說明、理由或證據。明顯

違反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。」（臺北高等行政

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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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況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就招標機關有何因

此受有損害、受損程度如何，以及申訴廠商違

反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如何可認屬情節重

大等部分，均無以具體理由說明之，且亦無指

出其認定之證據為何，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

109年度訴字第186號判決意旨，原處分及異議

處理結果亦有違反行政處分明確性原則之違

法。 

5、查新北市板橋區埔墘國民小學後續辦理「新北

市各級公立學校（未含福山國小、信賢實小及

烏來國中小）110年度至111年度消防安全設備

檢修申報採購案」，與系爭採購案相同區、種

類之勞務採購時（同樣係將新北市各級公立學

校分為7大區），亦將單一廠商僅可得標1區之

限制，改為單一廠商可得標2區，顯見所謂「

單一廠商以得標1區為限」之限制，對於採購

公正公平之影響，亦非重大，縱使放寬至單一

廠商可得標2區，亦不致影響系爭採購案之競

爭性，否則何以後續年度相同之勞務採購，可

做出如此更動？ 

6、況如申訴廠商先前提出之申訴理由，申訴廠商

所提供之服務品質良好，業經驗收確認合格，

而無使招標機關受有任何損害。且縱認申訴廠

商確有出具虛偽不實之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、

違反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之情形（假設語

氣），申訴廠商與華○公司、展○公司亦係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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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提出具有真實得標意願之投標，而無任何提

出不實或虛偽標價之行為，實難謂申訴廠商對

於採購公平公正有重大影響或侵害，招標機關

未審酌上情，僅摘錄記載內容部分與事實不符

之緩起訴處分書即遽認申訴廠商有「虛偽比價

」、違規情節重大云云，確實顯有不當。如招

標機關堅稱申訴廠商有「虛偽比價」之情形，

亦請招標機關明確指出，申訴廠商係以何等「

虛偽標價」提出比價，否則原處分及異議處理

結果，均顯有違反行政處分明確性之違法。 

（九）本件申訴廠商雖有違反本法第87條第3項之行為，

惟申訴廠商違法部分之行為，亦不應無限擴張至

其他申訴廠商未涉及之規定。況申訴廠商所提供

之產品（服務）均屬良好，而無任何品質不良之

情事，且申訴廠商另向國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、並

就追繳押標金部分不爭執，請本府申訴會明察上

情，正確適用法律，勿將錯誤不當之罪名，另加

諸於申訴廠商，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認定申訴

廠商涉及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、依規應刊登政

府採購公報部分，既屬違法不當，則請本府申訴

會撤銷上開違法不當部分，以維人民權益。 

貳、招標機關陳述要旨 

一、 聲明：申訴駁回。 

二、 事實及理由 

（一）緣申訴廠商於108年2月21日參與招標機關辦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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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採購案之投標，並得標第3區消檢案件且簽訂契

約。因案外人甲○○及申訴廠商涉嫌違反本法第

87條第3項之以非法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

罪，經檢察官偵查後，甲○○及申訴廠商認罪由

檢察官作成緩起訴處分處理結案，招標機關因認

申訴廠商「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

標」及「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

情節重大」，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，乃

依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4款之規定，以原

處分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；申訴廠商不服，

提出異議，經招標機關就異議處理結果通知申訴

廠商，通知內容認定申訴廠商所為異議內容，就

違反本法第101條第1款部分尚非屬不當，就同條

項第4款部分之異議非屬得當，而維持處以停權之

處分，申訴廠商不服異議處理結果，於法定期間

內提出本件申訴，合先陳明。 

（二）系爭採購案應適用本法之新法： 

1、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4條規定：「法規特定有

施行日期，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，自該特

定日起發生效力。」、第18條規定：「各機關受

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

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

，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新法規。但

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

所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；另本法第

114條第2項規定：「本法修正條文（包括中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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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90年1月10日修正公布之第7條）自公布日

施行。」。 

2、緣申訴廠商於108年2月21日參與招標機關辦

理之系爭採購案之投標，並得標第3區消檢案

件且簽訂契約，履約期間自108年3月12日起至

108年12月31日止。因申訴廠商涉嫌違反本法

第87條第3項之以非法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確

結果罪，經檢察官偵查後，由檢察官作成緩起

訴處分書處理結案，招標機關因認申訴廠商「

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」及「

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

大」，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，乃依

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4款之規定，以原

處分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合先陳明。 

3、次查本法於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部分條文，

其中第101條、第103條適用系爭採購案相關程

序暨處分，依據前揭中央法規標法第14條、第

18條，本法第114條第2項規定並審酌系爭採購

案履約、行政處分相關期程，系爭採購案原則

適用新法規定。 

（三）系爭採購案行政程序符合修正後之本法第101條

第3項規定，為適法之行政處分。 

1、現行本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：「機關為第1項通

知前，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

，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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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。」。 

2、招標機關依本法第101條之規定，以原處分通

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；申訴廠商不服，於110

年8月17日震字第110817001號函提出異議，經

招標機關召開審查會議後，於110年8月30日就

異議處理結果通知申訴廠商，而維持處以停權

之處分，應認招標機關已踐行本法第101條第

3項規定。 

3、另查行政程序法第114條規定：「違反程序或方

式規定之行政處分，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效

者外，因下列情形而補正︰一、須經申請始得

作成之行政處分，當事人已於事後提出者。二

、必須記明之理由已於事後記明者。三、應給

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。四

、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委員會已於事後作

成決議者。五、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之其他機

關已於事後參與者。前項第2款至第5款之補正

行為，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；得不經訴

願程序者，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。當

事人因補正行為致未能於法定期間內聲明不

服者，其期間之遲誤視為不應歸責於該當事人

之事由，其回復原狀期間自該瑕疵補正時起算

。」。 

（1）按「被上訴人基此事實，以上訴人有同法

第 3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情形，予以追繳

押標金等情，為原判決依調查證據之辯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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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所依法確定之事實。該追繳押標金處

分之內容，對於上訴人係符合何種經主管

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

為類型，雖漏未說明，然嗣於異議結果通

知函說明三業已補正上開工程會 89 年 1

月 19 日認定函為其處分依據，有異議結

果通知函可稽，被上訴人就此理由之闕漏

已於工程會審議程序（相當於訴願程序）

終結前補正之，依上引行政程序法規定，

尚不影響原處分之適法性。」（最高行政法

院 104年度判字第 65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（2）招標機關於異議結果通知函說明二，業已

補正上開緩起訴處分書處分依據，申訴廠

商並已循行政救濟程序，向本府申訴會提

出申訴，依前開行政程序法規定，瑕疵亦

已獲得補正。 

（四）申訴廠商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，情節重大，招

標機關依法予以停權，符合規定： 

1、按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及本法施行細則第

33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同一廠商就同一標案

之投標以一標為限，且廠商與其分支機構就同

一採購案不得分別投標，否則視同違反同一廠

商就同一標案以一標為限之規定。再者，此項

規定所稱之同一廠商應指「實質之同一廠商」

而言，若係形式不同廠商，但實質上由其中一

廠商運作牌照分別投標，虛偽比價，亦應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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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「實質同一廠商」，違反上開一家廠商就同

一標案以一標為限之規定，而有違反本法施行

細則第33條第1項之規定；而此處所稱之廠商

與其分支機構，解釋上固包含形式上在組織體

系內相隸屬之分支機構，然而縱使在形式上無

此組織隸屬關係，但實質上係由同一負責人實

際掌理執行業務之2家以上廠商，基於意圖規

避上開同一廠商就同一標案以一標為限之規

定，而運作該等廠商牌照就同一標案同時參加

投標時，亦應視為廠商與其分支機構就同一標

案分別投標，而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2

項之規定，以避免違法或不當行為介入投標過

程，確保本法第1條所明定公正公平採購之立

法意旨。 

2、本件案外人甲○○為華○公司之負責人，同為

申訴廠商及展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。基於違反

本法之犯意，以詐術運作3家公司牌照投標，

並於各區標價虛偽比價，以此方式製造競爭之

假象，並於開標後分別得標，華○公司得標第

2區消檢案件、申訴廠商得標第3區消檢案件、

展○公司得標第6區消檢案件，致生不正確之

結果。依據該緩起訴處分書理由所載：「108年

2月21日，新北市土城區○○國民小學公告辦

理『新北市各級公立學校108年度消防安全設

備檢修申報及保養』採購案，甲○○明知同一

間廠商以得標一區為限，仍意圖影響採購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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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增加得標區域，而基於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犯

意，以詐術運作華○公司、震○公司及展○公

司牌照投標，並於各區標價虛偽比價，以此方

式製造競爭之假象，致使招標機關承辦人員陷

於錯誤，誤以為該採購案之投標者華○公司、

震○公司及展○公司係屬公平自由之競爭，並

於開標後由華○公司得標第2區消檢案件、震

○公司得標第3區消檢案件、展○公司得標第

6區消檢案件，致生不正確之結果。…上揭犯

罪事實業據被告甲○○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

華○公司、震○公司、展○公司行政人員丙○

○、震○公司名義負責人丁○○、展○公司名

義負責人戊○○、展○公司前股東已○○、華

○公司行政助理庚○○、華○公司會計助理辛

○○等人於調詢中證述之情節相符，並有新北

市政府政風處109年1月16日新北政三字第

1090075454號函暨案件調查報告與附件資料

…可佐，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被告犯

行堪予認定。…被告甲○○所為，係犯政府採

購法第87條第3項以非法方法使開標發生不正

確結果罪，被告華○公司、震○公司、展○公

司則應依同法第92條規定，科以罰金刑。」執

是以觀，案外人甲○○係華○公司、申訴廠商

、展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，於新北地方檢察署

偵查時自白坦承為規避系爭採購案一家廠商

僅能得標一區為限，而有意圖影響採購公平、

增加得標區域，而基於違反本法之犯意，以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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術運作華○公司、申訴廠商及展○公司牌照投

標，並於各區標價虛偽比價，以此方式製造競

爭之假象，觸犯本法第87條第3項之罪。 

3、申訴廠商在案外人甲○○之掌控下，為規避上

開一家廠商僅能得標一區之規定，於參加系爭

採購案所製作之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聲明事項

之項次2「本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（以下簡

稱採購法）施行細則第33條之情形」欄勾選「

否」，此項聲明與事實不符，而為虛偽不實之

聲明。甲○○以違反一區僅能一家廠商得標規

定之意思，運作實質上由其所掌控之三家廠商

牌照就同一標案同時參加投標之情形，亦應視

為廠商與其分支機構就同一標案分別投標，而

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2項之規定，此已

如前述，故申訴廠商參加系爭採購案所製作之

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項次2欄勾選「否」係虛

偽不實，該「投標廠商聲明書」係虛偽不實之

文件，而有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「以虛偽

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者。

」之停權事由。案經招標機關對申訴廠商予以

停權處分，應屬合法。 

4、綜上所陳，招標機關認申訴廠商以虛偽不實文

件投標，情節重大，招標機關依法予以停權，

應符合規定，申訴廠商之申訴應無理由，應予

駁回。 

（五）申訴廠商雖主張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均未具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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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申訴廠商使用何等虛偽不實文件參與投標、

訂約、履約，屬未具理由之行政處分，而有違反

行政程序法第96條情事。然查，申訴廠商雖主張

招標機關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等2件行政處分

未記載申訴廠商於何年何月何日提出哪一份不實

文件，並以之用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訂約及履約

上。然而由上開2件處分書內容觀之，招標機關於

2份處分書內容不但載明時間為108年2月21日、地

點為招標機關即新北市土城區○○國小，在事實

部分亦載明申訴廠商等3家廠商有異常關聯，以詐

術運作3家公司牌照投標於各區標價，虛偽比價，

製造競爭假象，並於投標廠商聲明書中聲明未違

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之情形，並據此投標及訂

約，而構成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之停權事由。

職是之故，招標機關已於處分書就處分之主旨、

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均已詳為記載，並無申訴廠

商所指未具體指明之情形，申訴廠商就此應有誤

會，其主張應無理由。 

（六）申訴廠商主張於系爭採購案所提出之投標廠商聲

明書無任何虛偽不實，與事實不符，應不足採： 

1、申訴廠商雖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

219號判決對自己做有利之主張。然查： 

（1）該判決要旨係載明：「又政府採購法施行

細則第 33 條之規範意旨係在限制同一投

標廠商就同一採購之投標，僅能有一標，

其目的亦在防止同一標案內之假性競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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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未禁止單一廠商同時投標於不同採購

案」。準此，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並未禁

止單一廠商同時投標於不同採購案，但系

爭採購案並非不同採購案，而係同一採購

案，同一廠商投標僅能一標，與上開判決

要旨前提事實並不相同。 

（2）該判決之基礎事實之採購標案依據投標

須知係採分項投標，分區決標，投標廠商

按區分別繳交押標金，廠商可同時投標二

區，但僅能得一標，若一區先得標其他區

不再為得標對象。然而，系爭採購案與上

開判決之採購案件不同，依據系爭採購案

之投標須知「壹、重要條款」四、（八）規

定：「本採購案採數量複數決標，各得標廠

商依其評選優勝廠商序位，依序優先選擇

1 個區域（指採購分區；非行政區）為其

欲履約地區，本採購案分區如上，惟單一

廠商以得標 1 區為限，預計決標予 7 家不

同之廠商，並以第一區至第七區之順序，

依序辦理議價、決標程序。」，且投標廠商

投標時，須在投標廠商聲明書第 2 項有違

反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情形欄位勾

「否」，因此系爭採購案係 1 個投標案，

採複數決標，且 1 家廠商僅可投標 1 次，

僅能得標 1 區，故上開判決書之基礎事實

與系爭採購案事實不同，無從予以援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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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廠商予以援用為有利之主張，應有誤

會，而不足採。 

2、申訴廠商另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訴字

第1255號判決要旨主張「不同投標廠商負責人

相同時，並不禁止參與同一採購之投標」，此

固非無見，然查： 

（1）招標機關固亦認同申訴廠商上開「不同投

標廠商負責人相同時，並不禁止參與同一

採購之投標」之見解。然而系爭採購案非

僅單純涉及不同廠商負責人相同而參與

同一採購案投標之問題。依據緩起訴處分

書所認定之事實，案外人甲○○為華○公

司、申訴廠商及展○公司之實際負責人，

基於違反本法之犯意，為增加得標分區，

以詐術運作 3 家公司牌照投標，並於各區

標價虛偽比價，以此方式製造競爭之假象，

並於開標後分別得標，此亦為案外人甲○

○偵查中自白坦承犯行。準此，系爭採購

案已涉及 3 家「實質同一廠商」之「同一

實質負責人」以詐術運作 3 家廠商牌照，

虛偽比價之假性競爭行為，而有違反本法

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規定，而非僅止於「不

同投標廠商負責人相同時，並不禁止參與

同一採購之投標」之問題。 

（2）再者，縱使依據申訴廠商所提出援引之高

雄地方法院 103年度簡字第 118號判決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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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亦認為「本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…均係

在規範相同或相類之情形亦即實質上同

一廠商不得參與同一採購案之投標，以避

免假性競爭之弊病。」，此再依據上開緩起

訴處分書理由所載及案外人甲○○之自

白涉案之 3 家廠商為「實質上同一廠商」

已足堪認定，應不得同時參與系爭採購案

之投標，然而該 3 家廠商竟同時參加系爭

採購案之投標，並虛偽標價比價，製造競

爭假象，而有假性競爭之行為，已違反本

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之立法意旨所欲避免

之假性競爭之規定。 

3、申訴廠商再主張，包含申訴廠商在内之3家公

司於系爭採購案中，分別投標第6區、第3區，

及第2區，該3家公司並無同時投標同一區，而

製造假性競爭之態樣·因此依前揭行政法院之

相關見解可知，申訴廠商縱使於系爭採購案中

有其他違反本法之情事，並無違反本法施行細

則第33條之規定云云。然查，系爭採購案並非

採7區分別投標，而是採單一標案投標，決標

予7家廠商，得標廠商依其評選優勝順位依序

優先選擇1個區域，依序辦理議價、決標程序

。系爭採購案並非如申訴廠商上開所述3家廠

商分別投標3區之情形，申訴廠商就此招標方

式之陳述及主張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須知不

符，應有誤會而不足採。而申訴廠商等3家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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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就系爭採購案有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

之規定，而有假性競爭之情事，已如前述。 

（七）申訴廠商另主張縱有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

約或履約，但情節尚非重大，招標機關直接依據

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停權，違反該條要件

及比例原則云云。然查： 

1、申訴廠商等3家廠商基於違反本法之犯意，以

詐術運作3家公司牌照投標，並於各區標價虛

偽比價，以此方式製造競爭假象，並於開標後

得標第2區（應為第3區之誤）消檢案，致生不

正確之結果，案經檢察官偵查作成緩起訴處分

，堪認情節重大。 

2、系爭採購案共有8家廠商參加投標，原本預計

評選7家廠商得標，而參加投標廠商應本於公

正、公平自由競爭之原則投標，以維護採購之

公平，申訴廠商等以詐術運作3家廠商投標，

虛偽比價，並製作不實之投標聲明書，導致招

標機關陷於錯誤而為決標之不正確結果，致使

公正公平參加投標廠商失去得標機會，而未能

得標，應認為情節重大。招標機關依照本法第

101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對申訴廠商予以停權

，符合比例原則。 

（八）系爭採購案申訴廠商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，情

節重大，招標機關依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、第

103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，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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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

象或分包廠商。綜上所陳，申訴廠商之申訴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 

判斷理由 

一、申訴廠商主張略以：（一）招標機關於作成原處分前，未給予

申訴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機會，亦未成立採購工作及審

查小組審查申訴廠商行為是否該當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

要件，則原處分作成明顯違法，且已無從補正。（二）原處

分及異議處理結果，均未具體指明申訴廠商使用何等虛偽不

實文件參與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行政處分未附具理由，違反

行政程序法第96條規定，屬違法行政處分。（三）華○公司

負責人甲○○確非申訴廠商之實質負責人，且申訴廠商確實

無違反本法施行細則第33條規定，亦無提出虛偽不實之投標

廠商聲明書。（四）縱認申訴廠商有「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

標、訂約或履約」之情事，惟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未考量

申訴廠商之違反情節非屬重大，逕依本法第101、102條規定

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亦違反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之要件

及比例原則。 

二、招標機關則以：（一）申訴廠商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，情節

重大，招標機關依法予以停權，符合修正後之本法第101條第

3項規定，為適法之行政處分。（二）招標機關於原處分及異

議處理結果就處分之主旨、事實理由及法令依據均已詳為記

載，並無申訴廠商所指未具體指明之情形。（三）申訴廠商等

3家廠商犯本法第87條第3項之罪案經檢察官偵查做成緩起

訴處分，且其行為導致招標機關陷於錯誤而為決標之不正確

結果，致使公正公平參加投標廠商失去得標機會，而未能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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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，符合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情節重大之要件。（四）招

標機關於異議階段已召開審查會議，應認已踐行本法第101

條第3項規定。 

三、本府申訴會參酌申訴廠商及招標機關前開申訴及陳述意旨，

認本件兩造之爭點厥為：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有本法第101

條第1項第4款之情形，通知將刊登不良廠商，招標機關之處

分是否合法妥適？論述如下： 

（一）按「（第1項）機關辦理採購，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

，應將其事實、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

廠商，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，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：

…四、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

者。…（第3項）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，應給予廠商口頭

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

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。…（第

4項）機關審酌第1項所定情節重大，應考量機關所受損

害之輕重、廠商可歸責之程度、廠商之實際補救或賠償

措施等情形。」108年5月22日修正公布後本法第101條

第1項、第3項及第4項定有明文。次按「行為後法律或

自治條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

或自治條例。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

罰者，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。」為行政罰法第

5條所規定。衡酌本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情形均係違反

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，予以不利處分具有裁罰性而屬

行政罰（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6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

席會議意旨參照），本法修正公布後始裁處之案件，自

應依行政罰法第5條所揭示之從新從輕原則裁處。裁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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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部分，基於程序從新原則，應依本法第101條第3項

規定，於通知前給予廠商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暨以成立並

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之方式進行審查是否情節重

大。末按「審議判斷，視同訴願決定。」、「（第1項）違

反程序或方式規定之行政處分，除依第111條規定而無

效者外，因下列情形而補正︰…三、應給予當事人陳述

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。四、應參與行政處分作成

之委員會已於事後作成決議者。…（第2項）前項第2款

至第5款之補正行為，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；得

不經訴願程序者，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。」分

別為本法第83條、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、第2項所

規定，可知行政處分程序瑕疵之補正，應於審議判斷前

為之。 

（二）經查，申訴廠商於108年2月21日參與招標機關辦理之

系爭採購案投標並得標第3區消檢案件且簽訂契約，嗣

因申訴廠商涉嫌違反本法第87條第3項以非法方法使

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，經檢察官偵查後，由檢察官作

成緩起訴處分，招標機關因認申訴廠商「容許他人借用

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」及「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

、訂約或履約，情節重大」，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

令行為，乃依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4款之規定，

於110年8月6日以原處分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嗣

於異議階段就本法第101條第1款部分認定異議有理由

，作成僅以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規定刊登公報之異

議處理結果，經申訴廠商就該部分提出申訴。依前述事

實經過，本件應適用新法裁處，包括招標機關應於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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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並應成立採

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本法第101條第1

項要件暨審酌情節是否重大，始符合法律正當程序。 

（三）惟查，招標機關並未於原處分作成前給予申訴廠商口

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亦未於原處分作成前成立

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本件是否該當本法第101條

第1項第4款要件並審酌情節是否重大。嗣招標機關於

異議階段雖曾召開審查會議，惟並非採購工作及審查

小組之成立，且仍未踐行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、審酌是

否該當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要件暨認定情節是否

重大之正當法律程序，是異議處理結果認定關於以本

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應予維持之

部分，難認已依行政程序法第114條第1項規定治癒瑕

疵，自屬違法。 

四、綜上所述，基於行政程序瑕疵，原異議處理結果即非適法，

應予撤銷，由招標機關依前揭法律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訂定之政府採購法第101條執行注意事項等法令規定，另為

適法之處分。至兩造其餘之主張與陳述，均不影響前揭判斷

結果，爰不逐一論究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有理由，爰依本法第82條第1項前段規

定，判斷如主文。 

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謝政達 

委    員 王伯儉 

委    員 江獻琛 

委    員 李永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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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員 李滄涵 

委    員 孟繁宏 

委    員 高銘堂 

委    員 張琬萍 

委    員 張樹萱 

委    員 黃  立 

委    員 蔡榮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3 月 8 日 

 


